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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点评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暂
行办法》和《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的规定，按照国家工商
总局的统一部署，现将我省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2016年度报告公示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送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凡于2016年12月31日前在
本省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
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其他经营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
商户应当参加2016年度报告公示。

二、年度报告报送时间：2017年1月1日至6月30日。
三、年度报告报送方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报送年度报告。
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

报送年度报告或至辖区工商所以书面方式报送年度报告。
四、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报送2016

年度报告时，在《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事项基础上，增加社
保和统计事项。

补报2015年度及之前年度报告的，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填报，不增加社保和统计事项。

五、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应当按年度在规定期限
报送年度报告，并对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不按期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的或年度报告公示信息存在隐
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将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
常状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发现其年度报告内容不准
确的，应当及时更正，更正应当在每年6月30日之前完成。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2016年度报告公示的公告 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定安地税第一分局送达公告〔2016〕1号

海南鸿扬钓鱼台宾馆（纳税识别号：460025201505689）：
事由：你单位因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税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税务机关下达《税
务事项通知书》，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到定安县国税地税见
龙联合办税服务厅（地址：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552
号）缴纳税款。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税
务事项通知书》（定安地税第一分局通〔2016〕162号）。你单位可
登陆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门户网站查阅税务文书或到我局
领取税务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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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定安地税第一分局送达公告〔2016〕2号

定安县电影公司（纳税识别号：460025428430941）：
事由：你单位因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税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税务机关下达《税
务事项通知书》，限你单位见此公告后立即到定安县国税地税见
龙联合办税服务厅（地址：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552
号）缴纳税款。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税
务事项通知书》（定安地税第一分局通〔2016〕166号）。你单位可
登陆海南省定安县地方税务局门户网站查阅税务文书或到我局
领取税务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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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2月 29 日讯 （记者刘
操 通讯员关秀梅）元旦春节将至，为进
一步严明纪律和规矩，持续释放正风肃
纪的强烈信号，持之以恒反“四风”，近
日，省纪委、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对近期查处的7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发出通报。

这7起典型问题分别是：
一、三亚鹿回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原党总支书记吴昊公款观光
游览问题。2016年6月，该公司党总支
组织前往五指山毛阳革命根据地开展党
员活动，期间吴昊带领50余名参加活动人
员前往五指山某景区观光游览，违规使用

公款购买门票，共计900元。2016年10
月，相关人员退回违纪款900元。2016年
12月，吴昊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二、海口市国资委副调研员杨靖违
规借用下属企业公车问题。2009年7月
至2016年4月，杨靖违规借用市国资委
下属企业一辆别克轿车供个人使用。
2016年12月，杨靖受到党内警告和行政
记过处分。

三、五指山市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朱征荣违规操办儿子婚宴、收受礼金问
题。2016年6月，朱征荣未经请示报告，违
规操办其子婚宴，先后违规收受礼金2400
元。11月，朱征荣上缴违纪款2400元。
2016年12月，朱征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四、昌江黎族自治县海洋与渔业局
违规发放补助、安排非公务接待用餐问
题。2013年，该局及其下属单位渔政渔
监监督站以“节日补助”名义向工作人员
发放补助。2013年至2014年，该局多
次违规使用公款安排非公务接待用餐。
2016年11月，该局局长、党组书记陈国
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五、三亚市农机学校违规发放补贴
问题。2006年1月至2013年4月，该校
原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兴贵（已退休）违
规向学校职工发放补贴。2013年4月至
2016年4月，该校副校长黄勇（负责全面
工作）违规向学校职工发放补贴。其中，
王兴贵于2006年1月至2016年1月领

取补贴共计24.35万元，黄勇于2006年
1月至2016年4月领取补贴共计28.67
万元。2016年10月，王兴贵受到留党
察看二年处分，黄勇受到留党察看二年、
撤职处分，两人违纪所得收缴国库。

六、海口市二轻工业联社（海口市二
轻工业集团总公司）超标准发放交通补
贴问题。2012年11月，经时任该联社党
委书记（挂职）陈求强同意，党委副书记、
负责人韩斌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向7名
在职人员超标准发放交通补贴，从2013
年 1月至2016年 4月共计超标准发放
12.12万元。2016年9月，陈求强受到党
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韩斌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正在追缴当中。

七、海南洋浦开发建设控股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陆建都上班时
间打高尔夫球问题。2013 年 3 月至
2014年10月，陆建都在上班时间打高
尔夫球累计5次。2016年11月，陆建都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通报指出，总做“装睡人”，难免“火烧
身”。上述党员干部无视党中央和省委的
三令五申，低估党中央反“四风”的决心和
毅力，有的存在惯性思维和侥幸心理，“照
葫芦画瓢”；有的打“擦边球”，借支部活动
到景点观光游览；有的“搞变通”，违规用公
款发福利；有的纪律规矩意识淡漠，不收手
不知止，受到惩处是咎由自取。广大党员
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对照反思、引以

为戒，切勿“引火烧身”，否则悔之晚矣。
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坚决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层层压实主体责
任，严肃查处顶风违纪行为，深入治理隐
形变异“四风”问题，坚决防止不正之风
反弹回潮。

通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
持紧盯重要节点，把纪律挺在前面，畅通
监督渠道，运用“四种形态”，强化对中央
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和
廉洁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那些不
收手、不知止、改头换面、隐形变异的“四
风”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穷追不舍、
露头就打，决不姑息、决不手软，一律从严
从重处理；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和即将印发的我省实施办法，发
挥问责利器作用，对“四风”问题屡禁不止
的，坚持“一案双查”，既要追究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又要上追领导责任、党组织的
责任。对于该问责而不问责的，也要严肃
问责。持续形成反“四风”的高压震慑，营
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省纪委通报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总做“装睡人”难免“火烧身”

◀上接A01版
三、琼海市大路镇原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李志敏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工作纪律，接受宴请和收受礼金
问题。2016年2月，李志敏接受大路
镇蔗园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汝君邀请，驾驶公务用车到其家中
赴宴。到周家后，发现周汝君邀请了
该镇9名领导班子成员在内的50多名
该镇机关干部参加其家宴，但李志敏
未予以制止。席间，周汝君把事先准
备好的红包以过年“利是”的名义分发
给参与宴请的镇干部，李志敏本人也
收取了周汝君的500元红包，在群众
中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李志敏身为
大路镇纪委书记，对管辖范围内发生
违规违纪问题不但没有及时纠正制
止，反而参与其中，执纪违纪，与其职
责身份极不相符，败坏了纪检机关的
形象。2016年8月，琼海市纪委给予
李志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乡
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勇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工作纪律，参与公
款旅游问题。2015年10月17日、12
月26日，李勇先后两次携子女参加六
弓乡田岸村委会和大妹村委会组织的
公款旅游活动，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
不良影响。李勇身为六弓乡纪委书
记，未正确履行监督责任，对管辖范围
内发生违规违纪问题不但没有及时纠
正制止，反而携带子女参与其中，顶风
违纪，明知故犯，败坏了纪检机关的形
象。2016年6月，保亭县纪委给予李
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五、省妇联权益部原党支部书记、
机关纪委委员邓春英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工作纪律，套取财政资金私
设“小金库”问题。2014年10月13日

至15日，省妇联权益部利用在某酒店
举办全省妇联系统维权骨干培训班之
机，套取财政资金12266元，除支付酒
店手续费2566元，将剩余的9700元
提现设立“小金库”，违反了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
邓春英身为省妇联权益部党支部书
记、机关纪委委员，履行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不力，致使其本人所在部门发
生违规违纪问题。2016年10月，省直
机关纪工委给予邓春英撤销省妇联权
益部党支部书记、机关纪委委员职务
处分。

六、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伯良违反廉洁
纪律，收受他人礼金问题。2011年至
2013年中秋、春节期间，海南某公司
总经理洪某某为了和刘伯良搞好关
系，方便日后办事，先后5次送给刘伯
良礼金共计 15000 元，刘伯良均收
下。刘伯良身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违反廉洁纪
律，多次收受礼金，执纪违纪。2016
年12月，儋州市纪委给予刘伯良党内
警告处分。

七、海口市二轻工业联社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胡伟宇违反工作纪律，履
行监督责任不力问题。2012年10月
15日、11月6日，市二轻工业联社先后
两次召开会议审议车辆用油及交通补
贴问题，胡伟宇在参加上述两次会议
过程中，在明知该交通补贴发放标准
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下，不正确履行
监督责任，在会议上没有提出反对意
见，也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致使市二
轻工业联社违规向7名在职人员发放
交通补贴共计12万余元，在群众中造
成了不良影响。2016年9月，海口市
纪委给予胡伟宇党内警告处分。

八、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原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周海峰违反工作纪
律，履行监督责任不力问题。2015年
8月，红旗镇下辖的龙源、红旗、道崇、
大山、墨桥、昌文、苏寻三等7个村委
会以前往乐东黎族自治县等地考察学
习为名，擅自改变上级批准的学习考
察路线和人员范围，组织大批党员干
部到三亚、琼海等地景点参观游玩，并
用公款支付相关费用，周海峰身为红
旗镇纪委书记，履行监督责任不力，没
有及时纠正制止。2016年1月，琼山
区纪委给予周海峰党内警告处分。

通报指出，以上案例再一次向全
省纪检监察干部敲响警钟，纪律面前
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党员、特殊干部，
无论谁违反党的纪律，都要受到责任
追究。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保险箱，纪
检监察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对不
正之风和腐败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
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从中汲取教训，
举一反三，深刻认识加强自身建设的
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监督
别人的人首先要监管好自己，执纪者
要做遵守纪律的标杆”的意识，做到遵
规守纪，警钟长鸣。

通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
始终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摆在首要位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
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要增强党性观
念，强化纪律意识，自觉以“六项纪律”
约束自己、管好自己，做遵规守纪的带
头人，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
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
坚决不做。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不得
以任何形式理由做违反党的纪律的事

情，不能当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
己。要绷紧纪律这根弦，守住干净这
条底线，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用
纪律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坚决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
条规定精神，遵守纪律规定和国家法
律法规，把忠诚干净担当的要求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知敬畏、知所止、知所
守，以实际行动维护纪检监察机关的
良好形象。纪检机关是党内监督的专
责机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
纪检监察干部干的就是“打铁的活”，
面对矛盾要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
要敢于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要敢
于做坚决斗争，在是非对错面前，要敢
于坚持原则，敢于亮剑，敢于动真碰
硬，切实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
以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
忠诚。

通报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切实承担起建设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
伍的政治责任。纪委书记（纪检组长）
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负起自身
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毫不放松地加强对
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坚
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
管长严，运用好“四种形态”，抓早抓
小，动辄则咎，真正体现对纪检监察干
部严管和厚爱。要狠抓内部管理，健
全内控机制，把监督执纪的权力关进
制度笼子，严格信访举报、线索处置、
执纪审查、执纪审理工作程序和业务
流程，强化制度执行。加强“一案双
查”，对不担当、不负责的要调整岗位，
对不忠诚、不干净的要严肃查处，对执
纪违纪、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既
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也要对纪委书记
（纪检组长）问责。

省纪委通报8起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例

梳理以上省纪委通报的8起案例，有的
违反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以案谋私、收受
贿赂；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工作纪
律，接受宴请和收受礼金；有的违反工作纪
律，不担当不作为，履行监督责任不力……
这些问题反映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执纪和
日常生活中。纪检监察机关不护短、不迁
就，敢于亮丑、敢于问责，再次以零容忍的态
度和壮士断腕的决心解决“灯下黑”问题，彰
显省纪委用铁的纪律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纪
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坚强意志。

这些案件的发生让人痛心，更不应该。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理应是党章党规党纪的
坚定维护者和执行者，比普通干部有着更强
烈的纪律规矩意识，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使
命，绷紧纪律这根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
头遵守党的各项纪律，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监
督执纪问责的职责。纪检监察干部发生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
以案谋私、跑风漏气等违纪违法问题，对党的
事业和人民感情的伤害，比一般干部更甚。

应当看到，在我省纪检监察机关绝大多
数纪检监察干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坚持原
则、秉公执纪，敢于担当、无私奉献，用扎实有
效的工作、较真碰硬的担当、踏实辛劳的付
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
得新成效。惩治腐败没有禁区、严明纪律不
留特区、聚焦“四风”排除盲区、创新巡视形成
震慑、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这些显著的
成果说明，纪检监察队伍是一支政治坚定、作
风过硬、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队伍，是一支党
组织放心、人民群众信赖的能打硬仗的队伍。

多年来，省纪委在加强纪检监察自身建
设方面做了实实在在富有成效的工作。率

先开展纪检监察干部会员卡清退活动；严肃
查处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行为，一律点名道姓
公开曝光；设立干部监督室，强化自我监督；
出台《海南省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规范》《纪检
监察系统领导干部约谈办法》《执纪办案人员
签订责任书和保证书制度》和《关于调整不适
宜担任现职干部的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一项
项务实有力的举措，为纪检监察干部行为戴上

“紧箍咒”，把严的要求贯穿于纪检监察工作全
过程，落实到思想、工作、生活方方面面，队伍
整体的精神风貌和履职能力水平有重大变化，
有效提升了纪检监察机关的社会公信力，赢得
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保险箱”，纪检监察
干部没有天然的“免疫力”，纪检监察干部也
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打铁还需自身硬，在
全面从严治党中，纪检监察机关担负着监督
执纪问责的重要职责，自身正、自身净，才能
自身硬，才有资格监督别人。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任何不作为乱作
为的行为都要受到纪律的追究。信任不能
代替监督，严管就是厚爱。全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加强自身建
设、强化自身监督，始终确保纪检监察干部
队伍成为党纪政纪的忠诚卫士，成为严惩腐
败的钢铁拳头。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心存
敬畏和戒惧，做遵纪守纪的表率，自觉维护
和执行党的各项纪律。纪委书记（纪检组
长）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干部
教育管理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把纪律挺
起来、规矩严起来，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建
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我们永远在路上。 （段小申）

当好“啄木鸟”严防“灯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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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农民朋友及所有农业普查对象：
您好！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参与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农业普查需要您的参与、支持与配合！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关心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决定于2016年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全面查清农业、农村、农民

新情况新变化，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农民致富奔小康，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此次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16年12月31日，普查时期为2016年1月1日—12月31日。从2017年1月1日起，普查人员将佩戴统一的普查员证，使用手持电子采集设备（PDA），对

所有普查对象进行入户登记。请您提前整理好户籍簿、土地确权证、土地承包证、林权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土地流转合同等相关证件，认真回忆2016年全家（单位）生产生活情况，
了解家庭外出人员情况，做好普查登记准备。

农业普查是国家组织的大型国情国力调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真实、准确、及时地提供普查信息，既是您的法定义务，又是您的神圣权利。我们
将遵守法律规定，对您所提供的调查数据严格保密，不用于普查以外的任何目的；同时请您履行公民如实申报调查项目的义务，积极参与农业普查工作，如实申报每个普查项目，为全国
农业普查工作取得成功做出贡献。

衷心感谢您对农业普查工作的大力支持！

致农业普查对象的一封信

海南省人民政府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12月


